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国内专家服务合同

合同号: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以下称甲方)与签约人(以下称乙方)于      年      月      日签署服务合同。

甲方愿意在　　　　　　　　　　　项目下按以下条款和条件聘请乙方提供服务,而乙方已准备并愿意按所述条款和条件接受甲方的聘请。

为此,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1、 一般条款

1、任务

1） 乙方将根据任务书的规定完成各项工作（见第2部分）。

2） 乙方将在上述项目的项目主任指导下工作并定期向其汇报。

2、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将于        年       月      日生效,并将根据下面第6条规定于      年       月      日终止。

3、报酬支付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当项目主任证明对乙方按任务书进行的工作表示满意时,甲方将向乙方支付如下报酬和费用:

① 城市间交通费(最近路线经济舱)

② 旅行期间每日生活津贴：

③ 报酬

上述③的酬金在本协议签订之后并在乙方向甲方递交工作报告后予以支付。

所有保险(即健康保险、生命保险、养老金等)均不属本协议规定之列,乙方确认己为自己作了适当投保。

4．乙方的地位

乙方不被认为是甲方的一员,也不在甲方工作人员守则管辖范围之内。

5．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受本合同条款和条件的严格限制,乙方不从甲方获得除本合同明确规定以外的任何利益、报酬、补贴、补偿或退休金。

乙方不因本合同可以免税,其税金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甲方代扣。

6．合同的终止
本合同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均可终止本合同,但需提前10天书面通知另一方。其报酬依据甲方的书面通知按比例支付。

如甲方确有必要缩短合同期,乙方将得到合理的补偿:合同期每缩短一个月,将补偿不少于一周的报酬。

根据下述第9条规定，如因行为不当而需解聘,甲方可以终止合同，并于书面通知之日生效,在此情形下将不予补偿。

7．产权
乙方在合同任务书（第2部分）范围内收集和编写的任何材料,诸如报告及其它文件,无论其性质如何,其产权、版权和其它一切所有权均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下称开发署）和甲方。乙方如欲利用前述资料编写并出版论文、文章、书籍等,需经甲方和开发署允许。乙方为履行合同和开展工作而提供的原有的资料、报告、文件、讲义等不受本条款约束。

8．未公开的信息

除工作需要或由甲方授权,乙方不得向任何个人、任何单位或甲方之外其他的组织泄露其因执行本合同条款而获知的未公开的信息。本规定在合同结束或被终止后仍有效。

9．行为准则

乙方应时刻按照联合国及其机构的目的和准则约束自己,不得参与和上述目的、原则或所执行项目任务相冲突的活动。乙方应避免采取不利于维持上述关系的完整、独立和公正的任何行动。这并不是要求乙方放弃民族情感或政治及宗教信仰。

10．争议的解决

任何有关本合同理解或执行方面的索赔或争议不能友善解决时,应通过有约束力的仲裁解决。仲裁委员会应由乙方指定的一位政府官员、甲方的一位代表和双方认可的一位主席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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